
 

立法會CB(2)1022/04-05(01)號文件 
 

福利事務委員會  
 

待議事項一覽表  
(截至 2005年 3月 8日的情況 ) 

 
  建議的討論時間  

 
1. 為亟需照顧長者給予支援  

 
 

 委員在 2004年 5月 10日舉行的事務委員會
會議席上商定，倘若事務委員會決定於
2004年 7月舉行會議，應考慮進一步討論
為亟需照顧長者給予支援的議題。有關討
論應涵蓋多項事宜，包括在向亟需照顧長
者提供支援方面，將家庭服務中心／輔導
單位重整為綜合家庭服務中心的成效。  
 
事務委員會並沒有在 2004年 7月舉行的會
議上討論此事。然而，政府當局已於 2004
年 7月份提交文件，詳列政府當局對委員
在 2004年 5月 10日會議上提出的事項／關
注 所 作 的 回 應 ( 立 法 會
CB(2)3028/03-04(01)號文件 )。  
 
 

有關的書面回應已於 2004
年 7月 9日送交事務委員會
(立法會 CB(2)3028/03-04
(01)號文件 )。  

2. 綜援長者自願回鄉養老計劃及高齡津貼
的居港規定 
 

 

 蔡素玉議員建議把 “綜援長者自願回鄉養
老計劃 ”的適用範圍擴大至包括福建省和
其他省份，以及放寬該計劃下的可離港日
數限制。  
 
譚耀宗議員亦建議放寬高齡津貼之下的
可離港日數限制。  

政府當局透過以下兩份文
件告知事務委員會，當局擬
把 “綜援長者自願回鄉養
老計劃 ”的適用範圍擴大
至包括福建省、放寬該計
劃所須符合的資格，以及
放寬公共福利金計劃的可
離港日數限制：於2005年1
月 14 日 發 出 的 立 法 會
CB(2)659/04-05(01) 號 文
件，以及於 2005年 2月 25
日就 “檢討綜援受助長者
在香港境外居住的資格準
則和公共福利金的離港限
制 ； 以 及 為 殘 疾 程 度 達
100% 或 需 要 經 常 護 理 及
非居於院舍的綜援受助人
提供每月補助金 ”發出的
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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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議的討論時間  

 
3. 協助綜援單親家長達致自力更生的措施 

 
 

 在 2004年 2月 9日舉行的事務委員會會議席上，政

府當局答允於完成就綜援單親家長的整體事宜

進行的檢討後，向事務委員會匯報協助單親家長

達致自力更生的改善措施。  
 
 

2005年第二季  

4. 
 

設立綜合職業康復服務中心的進展   

 黃成智議員在 2003年 7月 7日舉行的事務委員會

會議上建議討論此項目。  
 
 

2005年 5月／ 6月  

5. 
 

法律改革委員會屬下監護權和管養權小組委員

會報告  
 

 

 委員在 2002年 3月 11日舉行的會議席上商定，待

上述報告備妥後，政府當局應向事務委員會匯報

該報告的內容。  
 
 

2005年第三季  

6. 體弱長者住宿照顧服務的資助安排  
 

 

 有關就體弱長者住宿照顧服務制訂院舍費用資

助計劃的建議，政府當局期望向委員匯報有關該

建議可行性的工作進展，並會考慮有關專為長者

另設一項獨立的財政援助計劃的建議，以及委員

於 2003年 5月 12日舉行的會議席上就此事提出的

其他意見。  
 
 

2005年第三季  

7. 就經重整後的長者社區支援服務進行評估  
 

 

 陳婉嫻議員建議討論此項目。  
 
 

2005年第四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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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議的討論時間  
 

8. 慈善籌款活動 

 
 

 政府當局關於加強監管慈善籌款活動的文件於

事務委員會 2004年 7月 19日的會議上討論。委員

商定，應由新一屆事務委員會在下年度立法會會

期內跟進有關規管郵遞籌款活動的建議。  
 
《慈善籌款活動最佳安排參考指引》已於 2004年
11月公布。政府當局將於一年內檢討有關情況。

 
 

2005年第四季  

9. 檢討入住殘疾人士院舍的統一評估工具的實施

情況  
 

 

 委 員 在 2004年 6月 14日 的 事 務 委 員 會 會 議 上 商

定，應由新一屆事務委員會在下年度立法會會期

內跟進入住殘疾人士院舍的統一評估工具的實

施情況。  
 
政府當局指出，由於統一評估工具訂於 2005年
1月實施，故此當局將於一年後檢討該套統一評

估工具能否有效識別有真正需要接受院舍服務

的殘疾人士，以及編配他們入住適當類別的院

舍。  
 
 

2006年第一季  

10. 執行家庭服務檢討的最新情況 
 

 

 陳偉業議員在 2004年 10月 12日舉行的事務委員

會會議席上建議討論此項目。  
 
政府當局表示，將全部現有的家庭服務中心／

輔導單位重整為綜合家庭服務中心的計劃將於

2005年 3月底完成。當局將於一年後檢討上述重

整計劃的實施情況。  
 
 

2006年第二季  

11. 社會工作者的工作量 
 

 

 梁劉柔芬議員在 2004年 10月 12日舉行的事務委

員會會議席上建議討論此項目。  
 
政府當局現正研究此問題，待完成後會與委員討

論此事。  
 
 

尚待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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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議的討論時間  
 

12. 與內地訂立正式的領養安排 
 

 

 因應《 2003年領養 (修訂 )條例草案》委員會的要
求，政府當局答允研究是否有需要與內地訂立正
式的領養安排，並會在適當時候徵詢有關事務委
員會的意見。  
 
政府當局現正與中央人民政府商討此事，並會在
適當時候向事務委員會匯報。  
 
 

尚待決定  

13. 社會福利服務規劃機制、福利界的資助制度及於
2005／ 06至 2008／ 09年度期間在福利界推行的
節約措施  
 

 

 在 2004年 3月 8日舉行的事務委員會會議席上，委
員要求政府當局於 2004年 6月向委員匯報在福利
界實施 0-0-X撥款方案及制訂社會福利政策藍圖
的進展，以及就香港社會服務聯會提出當局應檢
討整筆撥款資助制度的要求作出回應，尤其是有
關個人薪酬的撥款方面。  
 
事務委員會曾於 2004年 12月 13日舉行的會議上
討論在 2005至 06年度推行的節約措施。政府當局
將會繼續與福利界緊密合作，以理順各項節約措
施，令這項工作得以順利推展。當局並會協助那
些在達致節約目標方面有真正困難的非政府機
構。  
 
顧問公司剛完成 “非政府機構在過渡補貼期後的
財務需要研究 ”的最後報告。政府當局將會在未
來數個月內，就 2006至 07年度停止發放過渡期補
貼後的安排諮詢福利界。  
 
 

尚待決定  

14. 結束單親中心 
 

 

 張超雄議員建議討論此項目。 
 
張超雄議員在 2004年 12月 1日舉行的立法會會議
席上提出有關此事項的口頭質詢。政府當局在答
覆中重申，分布於全港各區並能提供更全面、更
方便服務的綜合家庭服務中心已經取代 5間單親
中心。綜合家庭服務中心亦能提供單親中心現時
／以往提供的所有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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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議的討論時間  
 

15. 在提供福利服務的資助機構人手編制中納入活
動助理、青年大使、朋輩輔導員等職位及其他性
質相若的臨時前線職位  
 

 

 當值議員要求事務委員會向政府當局跟進上述
事項。  
 
政府當局對此事的立場 (只備中文本 )載於附錄。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05年 3月 8日  


























